
 

 

參展廠商報名合約書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 

公司名稱(中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(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地址(中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(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票地址(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負責人：(中)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位(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展負責人：(中)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位(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展攤位面積：       公尺 X        公尺=          平方公尺(至少承租 9平方公尺) 

展品名稱(中文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(英文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攤 位 租 金 計 算 

1.空地攤位費：每平方公尺 € 190，至少增租 20平方公尺(4m×5m)。 

  內含大會會刊登記、大會邀請函，其它傢俱設備皆需額外增租。 

2.標準裝潢攤位：每一平方公尺€ 210，每個攤位(3 m × 3 m = 9 m 2 )租金為 €1,890，未稅。 

(內含基本隔間、地毯、公司名稱招牌、日光燈 3盞(每 3sq.m，多增加一盞)、插座一個、一桌二椅、

垃圾桶，大會會刊登記、大會邀請函)。 

3. 展品之運輸費用與動力用電等，必須由廠商額外付費租用。 

 

攤位費用小計：{ [€ _____ ×_______m2  }×1.18 (當地 18% V.A.T.)＝€ __________________ 

 
茲同意 貴公司依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，得查詢、蒐集、電腦處理、國際傳遞及利用

本公司/本人之各項資料。□同意□不同意（請勾選） 

 

 
 
 
 
 
 

 
聯絡人  

貿友展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  朱純瑩 #114 andrea_chu@wesexpo.com  TEL: 02-25982630 FAX: 02-25982650 

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 鄧立婷 #14  sherry@lighting.org.tw    TEL: 02-29997739 FAX: 02-29996489 

 

第九屆 土耳其 伊斯坦堡 國際 

照明、LED技術暨應用大展    
2013.09.26~09.29 、hhhttttttppp::://////wwwwwwwww...llleeedddfffuuuaaarrriii...cccooommm   

IIIssstttaaannnbbbuuulll   EEExxxhhhiiibbbiiitttiiiooonnn   CCCeeennnttteeerrr 

) 
 

 

※備註：廠商報名參展後, 未能如期展出者, 應於報名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, 如無正當理由且未於

上述日期內通知本公司者, 廠商不得要求退展, 退費, 並應依約給付參展費用. 本展活動倘因不可抗力

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, 致無法舉行時, 本公司承諾於知悉本展覽活動無法舉行時, 即通知 貴公

司,並說明其事由, 返還 貴公司已繳付費用扣除其行政費用後之餘款. 若怠於通知, 致 貴公司因此遭致

損害時, 本公司願負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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